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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5_AE_B6_E5_B7_A5_E5_c80_309455.htm 国家工商行政管理

总局、新闻出版总署关于加强固定形式印刷品广告监督管理

工作的通知（工商广字[2007]40号） 近年来，我国固定形式

印刷品广告发展较快，对丰富广告形式、繁荣广告市场发挥

了积极的作用。但固定形式印刷品广告经营、发布活动中也

存在一些问题，主要是：有的单位和个人未经许可非法发布

经营固定形式印刷品广告，有的固定形式印刷品广告与期刊

出版物的形式特征相混淆，有的在固定形式印刷品广告发布

非广告信息等。这些行为，扰乱广告市场秩序和出版管理秩

序，必须加以整顿和规范。为加强对固定形式印刷品广告经

营、发布活动的监督管理，打击利用固定形式印刷品广告从

事非法出版活动的行为，现就有关问题通知如下： 一、工商

行政管理机关要加大对固定形式印刷品广告的监管力度 （一

）严把准入关。对不符合规定条件的企业，不得核发《固定

形式印刷品广告登记证》；对未经工商行政管理机关核准登

记经营、发布固定形式印刷品广告，以及将固定形式印刷品

广告转让他人发布经营的违法行为，应当依照《印刷品广告

管理办法》及有关法律法规规定予以查处。 （二）加强监督

管理。对形式和内容违法的固定形式印刷品广告，依照《广

告法》、《印刷品广告管理办法》等广告管理法律法规规定

予以查处。 （三）对涉嫌利用固定形式印刷品广告从事非法

出版活动的，直接移送同级新闻出版行政机关处理。 二、新



闻出版行政机关要依法查处利用固定形式印刷品广告从事非

法出版活动的行为 固定形式印刷品广告有以下情形之一并经

新闻出版行政机关鉴定属非法出版物的，依照出版管理法律

法规规定查处： （一）含有新闻报道、新闻评论、社会批评

、散文、小说、报告文学等内容的； （二）具有图书、期刊

、报纸等出版物特征的； （三）新闻出版部门认为涉嫌非法

出版活动的。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各类考试题目直接下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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